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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简报》提供对政

策问题的非技术性讨论，向

公众提供信息，并促进对时

事问题的探讨。

其他信息

《基金组织份额实情介

绍》提供关于如何决定份额及

份额职能的背景信息。

《基金组织总裁就执董会

工作计划所作发言》（新闻发

布稿第06/267号）概述基金组

织2007年春季会议之前与治理

改革有关的工作计划。

《基金组织执董会建议开

展份额和相关治理结构改革》

（新闻发布稿第06/189号）提

供关于第一轮特别增资和基金

组织2006年新加坡年会上商定

的改革议程的详细信息。

《总裁关于基金组织中期

战略的报告》（2005年9月）

在基金组织总体战略检查的背

景下探讨治理改革的作用。

这些信息可从www.imf .

org上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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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份额和发言权改革：应对全球经济
的变化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撰写

2005年9月，基金组织着手实施一项广泛的现代化改革计划，称为中期

战略。该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治理改革，包括调整份额比重，以更好地

反映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份量，并增强低收入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

发言权和参与。这一改革对基金组织的持续有效性至关重要。

随着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各国经济份量的分布状况也在不断变化。基金

组织的份额格局力求反映各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份量和作用。但各

成员国的相对份额比重仅仅发生了渐变，没有跟上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

因此，有必要重新调整份额，以反映业已发生的诸多变化，特别是主要新

兴市场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

同时，有必要增强低收入国家在基金组织的发言权。尽管这些国家在

全球经济中的份量较轻，但基金组织对这些国家发挥重要的咨询和融资作

用。随时间推移，低收入国家的投票权不断受到侵蚀，一方面是由于其他

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上升，另一方面是随着每一轮增资，“基本票”（基

金组织成立时根据国家平等原则分配给各国的相等数量的票数）对总投票

权的作用不断下降。

基金组织正在迎接治理改革的挑战。它认识到，鉴于这一过程很复杂，

需要采取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的方式。

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基金组织2006年9月的新加坡年会上，成员国认可了一项对份额和发

言权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计划。成员国同意在两年内完成一揽子改革计划。

该项改革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   增加每个成员国拥有的基本票，以确保低收入国家享有充分的发言

权，并在今后维持基本票占总投票权的比例。

•  为代表众多国家的执董分配更多的资源。

成员国认识到，治理改革对基金组织的持续有效性和信誉至关重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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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组织所采取的方法的一项关键内容是承认治理改革

需尊重全体成员国的利益，因此需要广泛磋商以达成共

识。

第一轮增资

一揽子改革计划的第一项内容是为代表性最明显不

足的四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国、韩国、墨西哥和

土耳其）进行特别增资。这些成员国的增资总额商定为

38.1亿特别提款权（约合56.6亿美元），是增资前份额

的1.8%，增资使基金组织的当前份额总额达到2167.5亿

特别提款权（约合3219.2亿美元）。

修改份额公式

理事会2006年9月的决议要求执董会就一个能够更

好地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量和作用的新份额公

式达成一致。这一公式将增加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特别

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比重，这些经济体在全球经济

中的份量和作用在不断提高。

基金组织协定没有规定如何确定份额。执董会既未

正式采用也未认可任何特定的方法来决定份额或增资。

然而，基金组织制定了一些公式，帮助决定新成员的初

始份额，并为决定现有成员的增资提供指导（通常是在

份额总检查的背景下）。

随时间推移，份额计算公式在不断演变。目前有五

个份额公式。最早采用的是布雷顿森林公式，最初包含

五个变量，即国民收入、官方储备、进口、出口波动性

和出口与国民收入的比率。20世纪60年代采用了多公

式方法，在布雷顿森林公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四个公

式，用国内生产总值代替国民收入，并将贸易变量扩大

到包括服务和转移。经常账户交易和波动性被赋予更高

的权数。1982-83年最后一次修改份额公式，降低了波

动性变量的权数，重新将储备作为一个变量，公式基本

结构保持不变。

理事会2006年9月的决议指出，应考虑在新公式中

显著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权数，其他变量（特别是成员

国经济的开放度）也应发挥重要作用。确定一个代替现

行公式的新公式仍然具有难度，在政治上、概念上和技

术上都非常复杂。

份额的多重作用

目前，成员国的份额在决定它与基金组织关系的四个重
要方面上发挥重要作用。

（1）成员国向基金组织认缴的资金数额；

（2） 成员国在基金组织决策中的投票权（与基本票一
起）；

（3）成员国获得基金组织融资的限额；

（4）成员国在特别提款权分配中所占比例。

基金组织份额比重的现有格局
（占总份额的百分比）
	 实际�	 	
国家���� �������� ������� ����	 ��������1	 名义��1

美国	 17.1	 37,149

欧盟	 32.4	 70,404

亚洲	 11.5	 25,010

中国	 3.7	 8,090

印度	 1.9	 4,158

韩国	 1.3	 2,927

中东和土耳其	 7.6	 16,426

土耳其	 0.5	 1,191

拉丁美洲	 7.6	 16,501

墨西哥	 1.5	 3,153

巴西	 1.4	 3,036

非洲	 5.3	 11,498

加拿大	 2.9	 6,369

俄罗斯联邦	 2.7	 5,945

瑞士	 1.6	 3,459

澳大利亚	 1.5	 3,236

所有其他国家	 9.8	 21,317

1	截至2007年5月21日各国同意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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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哪些变量，各变量的权数是多少，这仍是一个

有待解决的问题。正在考虑的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

开放度、波动性和储备。另一些问题是，如何定义每个

变量，以反映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如何构建公式

本身。此外，新公式应当简单和透明，与份额的作用相

一致，并适当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新

公式还需得到全体成员国的广泛接受，同时维护和增强

基金组织的有效性。

目标是在2007年年会前、最迟不晚于2008年春季会

议完成在新份额公式上开展的工作。

第二轮特别增资

特别增资是为了解决单个成员国的相对地位问题。

特别增资不减少其他成员国的实际份额，但降低它们

的实际份额比重。过去，特别增资的次数和规模都很有

限，往往是在份额总检查的背景下（即所有成员国的实

际份额都增加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如果取得高度

共识，份额的特别调整也可以在份额总检查之外进行。

在就新份额公式达成一致后，执董会将向理事会建

议为那些按新公式计算代表性不足、并已要求增加本国

份额的国家进行第二轮特别增资。第二轮特别增资的目

的是使更广泛的成员国的份额比重进一步向均衡方向调

整。为了避免低收入国家的投票权比重受到侵蚀，在基

金组织协定关于基本票的修正案生效后，这些国家的特

别增资才会生效。为了就第二轮特别增资达成一致，需

要占总投票权85%的成员国同意，之后还需要成员国的

立法批准，才能使这些改革生效。

修改基本票

提高低收入国家的发言权是一揽子改革计划的核心

现行的五个份额公式

布雷顿森林公式：Q1=(0.01Y+0.025R+0.05P+0.2276VC) 
(1+C/Y)

第三方案公式：Q2=(0.0065Y+0.0205125R+0.078P+ 
0.4052VC)(1+C/Y)

第四方案公式：Q3=(0.0045Y+0.03896768R+0.07P+ 
0.76976VC)(1+C/Y)

M4方案公式：Q4=0.005Y+0.042280464R+0.044(P+C)+ 
0.8352VC

M7方案公式：Q5=0.0045Y+0.05281008R+0.039(P+C)+ 
1.0432VC

其中：

Q1、Q2、Q3、Q4和Q5 = 各公式的计算份额；

Y = 按最近某年的当期市场价格计算的GDP；

R = 黄金、外汇储备、特别提款权持有额和在基金组织的储
备档头寸最近某年的12个月平均值；

P = 经常性支出（货物、服务、收入和私人转移）在最近某
个五年期间的年度平均值；

C = 经常性收入（货物、服务、收入和私人转移）在最近某
个五年期间的年度平均值；

VC = 经常性收入的波动性，定义为最近某个13年期间内各年
经常性收入对五年中心移动平均值的一个标准差。

对于四个非布雷顿森林公式的每一个，计算份额时都

乘以一个调整因子，使计算得出的各成员国的份额总和

与根据布雷顿森林公式得到的总和相等。成员国的计算

份额是布雷顿森林公式的计算结果与其余四个公式最低两

个计算结果（经过调整）的平均值中较高的那个数值。

份额检查

基金组织至少每五年对成员国的份额进行定期检查。份

额总检查使基金组织能够根据自身满足成员国融资需要的能

力来评估份额的充足性。另外，可以通过总检查增加成员国

的份额，以反映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最近

几十年中，总检查之外的特别增资很少。

在迄今为止进行的十二次总检查中，五次的结论是不需

要增资。总检查下的最后一次增资（第十一次总检查）于

1999年1月生效。45%的总体增资幅度反映了世界经济规模

的变化、金融危机的风险增大以及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迅速开

放。

将于2008年1月28日结束的第十三次总检查将评估总体份

额规模是否足以满足基金组织的流动性要求，是否需要增加

份额。这是与成员国2006年9月商定的份额和发言权的现行改

革分开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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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机制是增加基本票。基本

票体现了国家平等原则，使基金组织最小的成员国（其

中很多是低收入国家）在基金组织的讨论中享有更大的

发言权。增加基本票需要修改基金组织协定，这种情况

相对较少发生，其本身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三阶段过

程。

•   执董会必须在多数票同意情况下提出修正案的文

本草案，提请理事会批准。

•    下一步，理事会必须批准修正案，这也需要多数

票同意。

•   最后，占成员国总数五分之三、总投票权85%的

成员国必须接受修正案。

因此，修改基金组织协定需要成员国的广泛支持，

并且，很多国家需要经过立法批准才能表示接受修正

案。一旦所需多数的成员国中的每个国家都已表示接

受，并且基金组织已正式将这一情况通报所有成员国，

修正案即生效。

理事们同意，每个成员国的基本票至少应增加一倍，

并且，增加幅度至少应足以维持低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的现有投票权。另外，修正案将使基金组织协定增加一个

条款，即如果总投票权今后发生任何变化，基本票占总投

票权的比例应保持不变。将按照与决定第二轮特别增资规

模类似的方式决定基本票的确切增加规模。

为代表众多国家的执董分配更多的资源

两位非洲执董代表众多国家，基金组织在这些国家

发挥的重要咨询和融资作用产生了繁重的工作量，因此

需进一步采取步骤加强这些办公室的运作。为此，理事

们要求执董会为众多成员国选举产生的执董增加人员配

备，并考虑是否应修改基金组织协定，使众多成员国选

举产生的执董能够任命不止一位副执董，以便于其办公

室开展工作。

今后的道路

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遍及全球，它担负着全球责任。

它是对复杂的经济问题采取集体行动的最为重要、有时

是唯一的论坛。过去，基金组织通过它的有效运作取得

了合法性。然而，为使基金组织保持合法性并维护有效

性，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必须确信，它们在基金组织的决

策中占有公平的一份，并且基金组织能够适当倾听它们

的声音。

成员国要求在2007年年会之前、最迟不晚于2008年

年会完成这些改革。鉴于改革的复杂性，这一期限很

紧，但肯定了提高基金组织有效性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增加基本票？

目前，基金组织每个成员国有250票“基本票”，另

外，按分配给一国的份额每10万特别提款权增加一票。增加

基本票的作用是，提高那些投票权低于基金组织所有成员国

平均投票权的国家的投票权，从而使小国能够在更大程度上

影响基金组织的决策过程。历次普遍增资使基本票的比例从

基金组织成立之初的11%降到目前的2%。一些人认为，基本

票作用的下降削弱了小型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决策过程中

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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